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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莆政办〔2020〕81 号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

“政企直通车”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

升“政企直通车”服务效能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闽政办〔2020〕

44 号）和福建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

进一步健全“政企直通车”平台网络运营工作机制的通知》（闽

中小企业办〔2020〕6 号）精神，根据市委办、市府办《关于

建立企业家意见建议受理办理工作机制的通知》（莆委办发

〔2019〕1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健全“政企直通车”服务机制，

构建“亲”、“清”新型政商关系，更好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

力，高效率、高质量服务企业，助力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

越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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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健全联动机制

市、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办公室作为市、县（区、管

委会）平台的主管部门，负责平台监督管理，统筹协调重大诉

求事项的办理。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工信部门作为平台的运

营单位，负责推动平台服务体系建设，建立健全平台工作制度；

做好企业反映事项的受理、核实、分办等工作；整合涉企服务

资源，加强与莆惠金服平台、惠民宝、12345 等服务平台、窗

口有机衔接，加大诉求受理、融资对接、政策服务等供给。各

涉企单位要认真办理平台转办的企业反映事项，原则上要做到

咨询类 2 个工作日内办结，建议类 5 个工作日内办结，诉求类

10 个工作日内办结反馈。对不属于本单位职能范围的，应于 1

个工作日内向平台提出改派意见，经平台审核后，确定分派单

位。因情况复杂，在规定时限内未能办结的，经本单位领导同

意后，提前向各级平台提交书面说明，并向诉求人作出解释。

对未能在限期内办结的事项，要做好跟踪办理，并向各级平台

报送办理进展情况。

二、完善服务体系

按照“一个账号、一网通办”的要求，推进市、县（区、

管委会）平台互联互通、数据共享。推动各级“政企直通车”

平台与网上办事大厅、莆惠金服平台、惠民宝、12345 便民服

务平台、工商联企业家意见建议受理办理机制等相互对接、协

同办理。各涉企单位要加大“政企直通车”平台宣传力度，利

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报刊等渠道，广泛宣传“政企直通车”

平台的功能、渠道、成效，引导企业通过“互联网＋”提交信

件，构筑企业直通政府的快速通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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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立政策云体系

各级涉企单位在本级出台的政策文件印发5个工作日内向

本级政企直通车平台推送涉企政策和相关政务信息，高效对接

涉企服务。平台将每个季度通报各个单位政策推送情况。对不

及时报送的单位，平台要督促有关单位限期整改，并抄送各级

效能办。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平台可在市平台的基础上结合本

地实际推出个性化服务，更好推动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、

政策链“四链融合”，助力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“六保”

任务。

四、严格办理质量

各承办单位要认真办理各级平台转办的企业反映事项，对

涉及面广、办理难度大的事项，要主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与企

业面对面沟通协调，积极创新方式方法，以高效率、高质量的

服务让企业满意。各承办单位要严把办理质量关，各级平台对

做表面文章、敷衍塞责的、坚决退回重新办理，对办理不认真、

不及时、消极应付、推诿扯皮的，要督促有关单位限期整改，

并抄送各级效能办，作为年度绩效考评的参考。

五、加强督查落实

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平台要建立企业反映事项台账，定

期分析梳理办理情况，对服务企业的典型案例和创新举措要及

时宣传推广。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平台每月向市级平台报送本

级平台网络运行情况和典型案例。市级平台每半年组织通报全

市平台网络运行情况，并上报市政府。

六、强化网络安全

各级平台在受理企业信件中发现涉政有害信息的，要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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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各级公安网安部门报告；发现攻击网络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

要及时向各级公安网安部门报告。对违反网络安全制度规定、

责任不落实、审查不及时、监管不到位的，要按有关规定严肃

问责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1月4日印发


